老師你好：

為辦理本校114年教職員工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，如你於114年有他校或本校代課之事實，請於115年1月2日前勾選本通知並檢附下述相關證明文件逕送教務處/幼兒園，俾便辦理後續事宜。

□本人擬於他校請領年終工作獎金。

· 本人擬於慈文國小請領年終工作獎金，並檢附_______________學校開具之服務證明書（含代理實缺、以日計之代課等）及未於他校請領年終工作獎金切結書各1份。

簽名：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人事室　　　　　　　敬啟

